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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“嘉定科创贷”批次担保业务实施方案》（嘉财规〔2023〕1号）相关规定，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，有效缓解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，嘉定区财政局现开展2025年度“嘉定科创贷”政策性融资批次担保费补贴申报工作。具体申请条件及流程如下：
一、支持对象
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担保中心”）或上海嘉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定担保公司”）担保的“嘉定科创贷”名录内的中小微企业，企业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1. 企业注册地、税管地均在嘉定区；
2. 企业符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文件确定的中小微企业标准；
3. 企业符合市担保中心融资担保扶持范围；
4. 企业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近一年内信用状况良好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业务管理规定及产业政策。
二、支持标准
对2023年8月-10月及2024年3月-8月享受“嘉定科创贷”贷款的企业按实际发生的担保费用给予全额补贴。
（放贷时间为2024年8月的部分企业及2024年9-10月的企业担保费将于2026年年初补贴，请企业于2025年12月前递交申请材料。）
三、申报材料
企业申请担保费补贴需向区财政局提供以下材料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：
1. 《2025年度“嘉定科创贷”政策性融资批次担保费补贴申请表》1份；
2.提交申请前一个月的完税凭证或电子缴款凭证复印件1份；
3.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复印件1份；
4. 银行放款回单复印件1份；
5. 担保费发票复印件2份；
6.登录“信用中国（上海）”网站查询并下载企业一年内专用信用报告，网址：http://credit.fgw.sh.gov.cn
7.担保机构解除担保的证明材料。
（1）如贷款由市融资担保中心担保，则提供市担保中心官网查询截图（截图包括批次编号、项目编号、客户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贷款金额、担保金额、项目状态已解保等关键信息）1份；
（2）如贷款由嘉定担保公司担保，则提供嘉定担保公司出具的相关解保证明1份。
四、申报流程
申报企业填写《2025年度“嘉定科创贷”政策性融资批次担保费补贴申请表》，附其他申报材料递交至嘉定区财政局。
《申请表》获取方式：
1.通过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网站“会计管理—其他”专栏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caizheng.jiading.cn/hjgl/qt/。
    2.通过放贷银行提供。
五、审核要求
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，在还清贷款本息后三个月内向嘉定区财政局提出担保费补贴申请，逾期未申报视作放弃，申报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嘉定区财政局负责申报材料的接收、审核及资金拨付。对于经检查发现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企业，嘉定区财政局将追回其取得的资金，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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